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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

1.深圳市各留学人员创业（产业）园；
2.服务机构（在深圳市注册的、从事与留学人

员创新创业服务相关的中介组织、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行业协会学会等）。

申报项目范围

资助以项目形式申报。范围如下：
留学人员创业（产业）园：
留学人员创业（产业）园（以下简称留创园）申

请留学人员创新发展环境建设资助，应当用于完善
留创园公共服务项目、留学人员创业（就业）培训项
目，完善园区所需设备、软件，为留学人员企业提供
创业导师、政策宣讲、项目申报、市场推广与对接、
媒体宣传、产业对接、投融资、公共技术平台、技术
转移、人力资源、法律咨询等服务。

服务机构：
服务机构申请留学人员创新发展环境建设资

助，应当用于开展留学人员创业（就业）培训、项目
对接、举办与引进留学人员相关的展会活动。

鼓励留创园、服务机构开展人工智能适应化改
造，为留学人员创办的OPC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优
服务保障。

资助等次及标准

留学人员创新发展环境建设资助分为三个等
级：

一等资助金额上限为 50万元，每年资助不超
过3家；

二等资助金额上限为 30万元，每年资助不超
过5家；

三等资助金额上限为 10万元，每年资助不超
过5家。

资助金额为实际发生的费用，且不超过经审核
实际经费支出的80%和前款规定的资助金额上限。

申报材料

（一）深圳市留学人员创新发展环境建设资助
项目申请表；

（二）项目计划书（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基本情
况、规格和规模、开展时间、项目预算金额、资金使
用范围、预计成效等）。

申报程序

（一）申请及资格审核
申请单位在2026年4月1日-2026年5月15日

期间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www.gdz-
wfw.gov.cn/），搜索“留学人员创新发展环境建设资
助申报”，提交申报信息、上传申报材料。市人力资
源保障部门在受理后30个工作日内，对项目预算金
额和资金使用范围进行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

（二）专家评审
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在审核通过后30个工作

日内组织专家，从申报项目规划、提供公共服务质
量、平台建设、项目效果、项目投入等方面进行评
审，提出资助名单及资助等级建议。

（三）审核及公示
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根据专家的评审建议确

定拟资助名单及资助等级，并在其官方网站公示，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市人力资
源保障部门会同区人力资源部门开展调查，并出具
调查结论。

（四）项目执行
获资助单位应当在公示期满一年内完成项目

执行并向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提出资金申请。申
请资金时应提交获资助项目所发生的费用清单和
支出单据、支付凭证及所涉及的相关合同（协议）书
等材料。

（五）资金拨付
市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在受理资金申请后 30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对符合要求的资助项目
拨付资金。 （据深圳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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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留学人员创新发展环境建设资助来了！简单说，这个资助是为
优化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公共服务环境打造的，助力留学人员创业之路事半功
倍。有意向的单位，快着手准备材料吧，已经开始申报啦！


